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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一条 负责实习全面工作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做到

言传身教。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了解学生的身心健康、学

习和安全情况。

第二条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情况，与实习单位相关人员共

同依据实习大纲制订实习计划。

第三条 参加学院组织召开的实习动员大会，在出发前向学

生介绍实习计划和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，给学生发放实习有关材

料；做好实习学生的行前培训、安全和保密教育，并做好实习过

程安全防范工作。

第四条 做好实习准备工作，安排好集中实习学生的行程和

食宿；通知学生准备实习用具和劳保用品等；购买指导教师和学

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办理实习单位要求的相关手续。

第五条 指导学生集中实习，须会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现场

指导实习教学；指导学生撰写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，并及时检查

和评阅。

第六条 指导分散实习，要掌握学生的联系方式和去向，每

周应与学生联系不少于 2 次，并定期向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或管理

部门负责人了解学生的在岗情况和实习进展情况，配合实习单位

指导教师做好学生的实习指导工作；必要时，可前往分散实习单

位进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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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发现学生在实习期间有违规违纪行为时，应及时予

以批评教育；对情节严重的，须立即向学院和实习单位报告，必

要时可暂停或取消其实习资格。

第八条 时刻关注学生思想动态、身心状态，如遇学生突发

疾病、受到意外伤害等突发情况，应及时向学院和实习单位报告，

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置。所指导分散实习的学生

出现无法取得联系等情况，应立即上报学院。

第九条 审批实习学生请假，保持与实习单位的密切联系和

有效沟通，维护好与实习单位的良好合作关系。

第十条 组织学生实习考核，按照实习大纲规定确定学生最

终实习成绩。

第十一条 做好实习总结、实习经费报销、实习教学资料归

档和实习有关信息填报等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实习期间，不得擅自离岗。原则上不得请假。因

特殊情况必须请假时，须经所在学院主管教学领导批准，并安排

好替换教师后方可离开。

第十三条 因履职中的过失或主观过错行为，影响实习教学

秩序、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，造成教学事故的，按照《哈尔滨工

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进行认定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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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一条 按照培养方案和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全部实习

任务。因故不能参加实习的，应在实习前按照《哈尔滨工业大学

学生请销假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办理请假手续。

第二条 参加实习前学院组织的各项教育活动，熟知实习的

目的和意义，了解实习计划、实习纪律、安全和保密等相关要求。

第三条 认真做好实习预习和日记，撰写实习报告，完成指

导教师布置的作业等；参加指导教师组织的考核环节。

第四条 分散实习，须本人征得家长同意后向学院提出申请，

并在签订学院、实习单位、学生三方实习协议后方可进行实习。

分散实习结束，须向校内指导教师提交实习单位鉴定。

第五条 实习期间，原则上不得请假，不得迟到、早退和旷

课；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或在外留宿，特殊情况下需凭有关证

明和依据向校内指导教师请假。分散实习期间，请假 2 天（含）

以内的应征得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同意并提前向校内指导教师报

备；请假超过 2 天的需要实习单位和所在学院同时批准。

第六条 无故缺勤累计达到或超过实习教学时数三分之一

的，取消实习考核资格；取消实习考核资格或实习成绩不合格的

不安排补考。

第七条 尊重实习指导教师和现场技术人员，服从实习指导

教师的领导和安排；分散实习期间须主动保持与校内指导教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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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，接受指导教师的检查和指导。

第八条 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要求，注意文明礼貌，团结互助，

遵守社会公德，自觉维护公共秩序，维护学校声誉；遵守实习单

位的安全、保密制度与劳动纪律，服从现场教育管理；遵守生产

流程、操作规范等技术操作规程，未经允许不得动用非指定设备。

尊重企业文化，按实习单位要求着装、防护和实习。实习过程中

出现异常情况，须立即向指导教师报告。

第九条 实习期间及往返途中，要强化安全意识，注意人身

和财务安全，严防各类意外事故发生。

第十条 实习期间违规违纪或实习鉴定弄虚作假的，按照《哈

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处理，存在违法行为的交由相

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因违反安全规程或实习纪律造成自身伤害的，由

学生本人负责；造成他人伤害或国家财产损失的，由学生本人承

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
